
 1 

桃園市勞動局 

「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修改建營運移轉案」 

甄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
一、 案件名稱：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修改建營運移轉案 

二、 會議次別：第 1 次 

三、 會議時間：109 年 01 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 00 分 

四、 會議地點：桃園市勞動局晤談室 

五、 主席姓名：陳召集人先琪         記錄：周佩姿 

六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(如簽到冊) 

七、 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： 

(一)請甄審會訂定或審訂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、甄審標準及評定方式。 

決議：請依會中討論之結果（如下表），修正甄審項目、甄審標準。 

項次 甄審項目 
甄 審 標 準 

配分 審查重點 

1 

經營團隊成員與相

關經營管理實績經

驗 

15 

1.申請人公司組織及經營理念。 

2.申請人專業信譽。 

3.申請人營運實績。 

2 增改修建計畫 25 

1.空間土地使用計畫。 

2.增改修建施工計畫。 

3.環境影響衝擊分析與對策。 

4.營運設備購置計畫。 

5.自行規劃投資項目及金額。 

3 營運計畫 30 

1.整體營運概念與構想。 

2.營運內容及費率標準。 

3.營運策略。 

4.營運管理制度、保全計畫。 

5.資產及設施、設備維護管理計畫。 

6.經營行銷計畫。 

7.分年營運計畫。 

8.資產返還計畫。 

9.加值計畫(包含但不限於 1.活動推廣計畫 2.公益活動 3. 

回饋計畫 4. 睦鄰計畫 5. 文史工作解說、勞工文化教育

融入等計畫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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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甄審項目 
甄 審 標 準 

配分 審查重點 

4 

財務及風險管理計

畫及權利金給付計

畫 

20 

1.財務基本參數說明。 

2.營運收入及成本費用概算。 

3.預計財務報表。 

4.財務效益分析。 

5.敏感性分析。 

6.資金籌措、償債能力及財務結構之說明及融資意願書

(無則免附)。 

7.風險分析、管理及保險計畫。 

8.權利金給付計畫。 

9.經濟效益分析。 

5 現場簡報及詢答 10 包含簡報內容、簡報表現、答詢回應。 

 

(二)請委員討論是否調整本案最低投資金額限制。 

決議：依本案招商說明會之潛在廠商回饋資訊，決議調整本案最低投

資金額為新台幣 4,500 萬元。 

(三)請委員會針對本案契約相關文件提供建議。 

決議：相關文件修正後通過，審查意見如附件一。依委員意見修正招

商及契約內容，授權機關依行政程序核定備查後辦理公告招商事宜。 

 

八、 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：(無) 

九、 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：(無)  

十、 散會(上午 11時 45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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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「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修改建營運移轉案」 

審查意見表 

 

一、 申請須知 

1. 1.1.8變動公告之網址應變更為財政部促參司。 

2. 1.2.5應為 573及 612地號全部土地。 

3. 1.2.13應提醒民間投資人如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，應以公司方式參與

本案，除具特許資格者除外。 

4. 表 2.1之文字敘述建議加強避免誤解。 

5. 2.3本案為勞工福利設施，社會福利設施字樣可刪除。 

6. 表 3.1工程細項及內容請加強說明。 

7. 3.6.3.2改為計畫基地內之樹木如有移植需要，應經甲方同意。 

8. 3.7.4.3附屬事業之範圍請增加說明。 

9. 3.9.2變動權利金之文字敘述建議修正避免誤會。 

10. 4.2.1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業已廢止，請改為公司登記。 

11. 4.3.2變動權利金「標單」請改為「報價單」。 

12. 4.5.5.1已改為電子領標，可取消相關文字。 

13. 4.5.2書面釋疑提出期間建議可予延長。 

14. P.28之投資計畫書內容要求，建議與評選標準排列方式一致，方便閱讀。 

15. P.28~P.29相關要求建議增加說明方便廠商撰寫。 

16. 6.4.1.2建議改為依機關收件順序。 

17. 6.4.1.4建議增加委員不可同分同序之規定。 

18. 7.1.2請增加施行細則第 29條之相關說明。 

19. 7.2.1議約期建議延長。 

20. 7.2.2新公司設立之期限建議延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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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P.32報告人資格應有限制，出席人數亦同。 

二、 契約草案 

1. P.1建議增加主辦機關名稱 

2. P.11許可年期之計算方式建議不要以簽約日，改以機關通知時間為準。 

3. 分包項目無須做過多限制，建議放寬以利廠商經營。 

4. 1.3之契約權力繼受應僅限於甲方。 

5. 4.4.1之營運費率調整機制建議調整，改由經甲方同意即可。 

6. 4.6及附件 9之評估辦法及規定，建議增加彈性以配合市場變化。 

7. 5.2法人相關字樣可刪除。 

8. 6.1.3.2曆年制誤植為歷年制，請予修正。 

9. 8.2請加入旅館責任保險之規範。 

10. 11.3經營不善之定義建議參考促參法施行細則 67條之規定增加敘述。 

11. 11.3.6文字敘述內容建議修正避免誤會。 

12. 11.5「準用……」請改為「得依…..」。 

13. 第 12章請加入仲裁相關規範。 

14. P.49附件九之營運績效評估辦法建議增加評估標準之說明及內容。 

三、 通案意見 

1. 本案最低投資額調整為新台幣 4500萬元。 

2. 民間機構應以取得一般旅館執照為基本要求。 

3. 本案依促參法以 ROT方式進行，相關規定應回歸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，

請提醒廠商注意有關建築法之修建規則。 

4. 請提醒廠商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，房間數逾 50間應設置無障礙房之規

定。 

5. 為避免廠商誤會，請將修繕統一改為修建。 

6. 「浮動」、「變動」權利金請將名詞統一，避免誤解。 

7. 營運開始日與契約起始日之相關文字說明建議修正，避免誤會。 


